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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组织开展学位授权点评估工作。

（三）负责研究生培养工作。组织制定和修订研究生人才培

养方案；管理课程体系、教学运行及成绩系统；监督培养环节实

施（含中期考核、课程评估）

一、部门职责

（一）研究制订、组织实施学校研究生教育发展规划以及配

套管理制度。

。

（四）统筹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及意识形态工作。组织开展

研究生安全教育，预防并妥善处理研究生校园危机事件。负责研

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工作。

（五）负责研究生日常事务管理。统筹研究生奖、助、贷等

工作，组织开展研究生校园文化活动，为研究生提供职业规划和

就业创业指导服务。负责研究生学籍管理。

（六）负责学位授予与导师管理。组织开展研究生学位论文

开题、查重、盲审、答辩及评优，审核学位授予资格，以及学位

证书发放、学历学位信息备案等工作；承担导师资格认定、工作

量统计等职责。

（七）负责组织开展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相关工作。

（八）负责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。

（九）完成上级和学校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二、内设机构及职责

内设研究生培养科、学位与博士生管理科、研究生思想政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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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与管理科、专业学位科。

（一）研究生培养科职责

1.负责研究生教育教学成果奖、课程教材建设、教育教学改

革等项目的管理工作。

2.负责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、招生资格审查、导师定期评估、

导师培训等工作。

3.负责组织评选优秀导师和优秀导学团队工作。

4.制定和完善研究生培养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。

5.组织开展研究生提前培养、个人培养计划制订、研究生与

导师互选工作。

6.负责研究生教学运行、以及课程、实践、考试、成绩管理。

7.各类培养管理材料整理与归档。

8.组织开展教学工作量核算、研究生导师津贴核算工作。

9.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（二）学位与博士生管理科职责

1.负责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日常事务及其他相关事务

工作，协助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开展工作。

2.负责博士生招生与学位管理规章制度的起草修订工作。

3.负责学位授予资格审核工作。

4.负责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全过程管理，包括组织学位论文

开题、查重、盲审、答辩以及抽检等工作。

5.负责组织各单位开展校级、省级和国家级优秀学位论文申

报与评审工作。

6.负责同等学力申请学位与相关管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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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组织开展全校研究生学位授予工作，整理学位分委员会审

议材料，完成学校研究生学位授予数据核查，信息报送、学位证

书发放等工作。

8.归档学位论文及授予材料，提供学位证明服务。

9.组织开展学位授权点评估工作。

10.负责博士研究生招生目录数据采集与上报。

11.负责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编制与发布。招生系统设置及

全流程招生管理工作。

12.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（三）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科职责

1.负责制定和完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等各项规章制度，组

织开展研究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。

2.负责校级研究生社团组建及指导工作，协调研究生校园文

化活动的开展。

3.负责研究生辅导员工作队伍建设及管理。

4.负责研究生就业服务、就业指导、就业管理和就业质量监

测等工作。

5.负责制定、落实研究生管理规章制度和工作计划，指导研

究生培养单位实施研究生管理和服务工作。

6.建立、健全和完善研究生奖助体系，组织实施各项研究生

奖助学金的评审、发放和上报工作。

7.开展研究生表彰、纪律处分和先进事迹宣传工作。

8.负责一站式研究生社区建设和提质增效工作。

9.负责研究生学籍注册、学籍异动处理和各类学籍统计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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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负责研究生日常事务管理，开学典礼、毕业典礼等大型

活动组织以及协助有关部门开展其他研究生管理服务工作。

（四）专业学位科职责

1.负责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相关工作。

2.跟踪研究生教育方针政策以及国内外研究生教育改革动

态，组织编撰研究生教育决策参考。

3.负责研究生实践基地建设与管理，探索与企业共建合作。

4.负责案例开发建设与管理。

5.负责校企联合课程建设。

6.负责研究生联合培养管理。

7.负责研究生国际化合作项目宣传、实施和管理。

8.负责研究生院内文秘工作、综合信息收集、整理与发布工

作，院内日常管理、经费管理、资产管理等工作，负责公文管理、

信函处理、印章管理、各类信息上报等工作，协助院领导督促、

检查各项重点工作进展及完成情况。

9.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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